
特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粤卫办老龄函〔2021〕5 号

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医养

结合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局（委）：

为全面落实《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

控机制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国

办发明电〔2021〕1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

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相关防护指南（2021 年 8 月版）的通

知》（联防联控机制综发〔2021〕8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做

好全省医养结合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切实保障机构内老

年人和工作人员的健康安全，现提出如下要求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始终紧抓疫情防控不放松

当前，疫情防控形势复杂，全球疫情起伏反复，病毒频繁变

异，加之我省毗邻港澳，对外交流广泛，疫情防控压力较大。各

医养结合机构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

示和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上来，进一步提高

思想认识，强化风险意识，筑牢底线思维，充分认识当前疫情防

控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，坚决克服麻痹思想、厌倦情绪、侥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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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理、松劲心态，集中主要精力、主要力量抓防控，筑牢“外防

输入、内防反弹”的坚实屏障。要认真汲取近期几起由输入性疫

情引发本土聚集性疫情的教训，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，将防

控工作做实做细，坚决防止医养结合机构发生疫情。

二、强化责任意识，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措施

各地要根据国家和省关于疫情防控的工作部署，认真贯彻落

实《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进

一步做好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明电

〔2021〕1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新冠肺

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相关防护指南（2021 年 8 月版）的通知》（联

防联控机制综发〔2021〕82 号）精神，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。

各医养结合机构要切实担负起疫情防控的主体责任，结合单位实

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措施，将防控工作落实到医疗护理、管理

服务的每一个岗位、每一个环节，坚决堵住一切可能导致疫情传

播的漏洞。各医养结合机构要对工作人员开展培训和应急演练，

熟练掌握疫情防控技能和应急处置流程，确保有突发情况时能快

速正确应对。各医养结合机构要严格落实探访制度，严格控制外

来人员考察、走访、慰问和探视活动，做好外来人员测体温、手

消毒、戴口罩、查健康码等基本防控措施。

三、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督促指导

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落实医养结合机构的医疗卫生业

务监管责任，与医养结合机构服务质量提升行动结合起来，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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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防控工作总体部署和要求，加强疫情防控和院感工作的督促

指导，确保机构的防疫和院感工作组织架构建立健全、规章制度

落实严格、应急机制管用会用。对于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督促整改，

限定时间、落实到人，要采取“回头看”的方式确保整改落到实

处。省卫生健康委将不定期开展抽查、暗访和情况调研，视情通

报。对发生负面影响的地区和单位将通报批评、严肃追责问责。

附件：1.关于印发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情

 常态化防控相关防护指南（2021 年 8 月版）的通知

（联防联控机制综发〔2021〕82 号）（节录）

     2.关于转送《新冠肺炎疫情防护指导手册》的函（节

 录）

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

2021 年 9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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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校对：老龄处  罗伟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27 份）


